附件一：

教师资格认定现场确认需提交材料

提交材料均需A4幅面纸张，涂改无效。在受理日期截止之前无法提交完整材料的，视为不合格，资格审查不予通过。

1.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2.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（毕业情况的各类证明不能作为申请认定的依据）；

3.《普通话测试等级证书》原件及复印件;

4.已取得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发的有效期内《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》的申请人员需提交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
5.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员，须提交学业成绩单复印件1份（需加盖学校公章，必须包含教育学、心理学、相应学科教学法及实习成绩，无实习成绩的需提供实习报告册）。

6.《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》及体检合格报告单(当次有效)。

7.社会人员提交本市户口本或本市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。

8、一寸照片一张，须与网报上传照片一致（背面注明本人网上报名号及姓名）。照片均须为近期(2020年证照)、免冠、彩色正规证件照片，大头贴和打印机打印的照片不得使用。

